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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学校“十二五”教育教学改革 
项目管理的意见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彻《国家中

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 年）》、《珠江三角洲

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(2008-2020)》、《华南师范大学“十二五”

事业发展规划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促进学生追求卓越，自主发展。 

二、立项原则 

1．系统性原则。将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领域如学生管理、

学生活动管理、人事管理等一并纳入教改项目立项范畴。 

2．实践性原则。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需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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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有实践性活动、实践性措施、实践性成果。 

3．重点性原则。重点建设一批对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影响范

围较广、影响程度较大的项目。 

三、立项重点 

根据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

年）》、学校《“十二五”事业发展规划纲要》、《人才培养专项规

划》、《教师教育专项规划》，并为 2013 年申报国家级、省级教学

成果奖打下良好基础，确定以下领域为我校“十二五”教育教学

改革项目立项重点：1、拔尖人才培养优化工程；2、师范生培养

优化工程；3、通识教育探索与实践；4、学生第二校园等高峰体

验经历拓展；5、学生创新、创业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；6、学生

学业服务体系规划与实践；7、学生自主学习系统构建；8、教师

教学能力提升；9、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探索与实践；10、教

学方法改革等等；11、教学特色项目及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；12、

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等有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项目。 

四、管理措施 

1．修订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》，严格

项目管理，优化立项、结题评审办法。设定项目经费各类支出比

例。原则上先行拨付项目建设与改革经费的 50%，验收合格再行

拨付余下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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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设立竞争性教学改革项目基金。对于重点项目实行竞标

的方式进行立项。 

3．管理权限下沉。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进行分批分类立项，

学校管理学院大项目，子项目由学院进行设计、管理。 

4．实施激励制度。每五年进行一次教学改革项目总体评审，

将实施效果好的项目成果结集出版，并对主持人进行物质与精神

奖励。 

5．充分发挥教学改革项目成果的引领作用，多渠道促进成

果推广。 

6．对于不按立项任务书实施项目的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立项。

同时，强化项目主持人所在院系对项目管理的责任。 

 

 

 

华 南 师 范 大 学 

二○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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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2 年 5 月 24 日印发

责任校对：张长海 王丰 


